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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7年10月15日

【最新进展】  2007年，全市共有229.78万农民参加合作医疗，占全市农民总数239.64万人的95.89%。今年1月至9月，新农合受益农民128.15万人次，补偿医疗费用7190.33万元；其中，小额（门诊）补偿118.09万人次，补偿医疗费用1470.75万元，大额（住院）补偿10.06万人次，补偿医疗费用5719.58万元；达到补偿封顶线1万元的参合农民382人。
【工作动态】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郭国明视察我市卫生工作
   我市卫生系统解决民生问题工作评价活动开展的情况怎样？百姓有没有真正得到实惠？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是不是得到了缓解？带着许多牵挂，10月10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郭国明、副主任宫素清带领部分委员进行了专题调研。

郭国明等听取了市卫生局局长赵善龙的情况汇报，并先后到市城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办公室、平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站区人民医院、“四大怀药”展厅等处进行了实地调研。以开展全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建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新区综合医院、创建中医建设先进市、建设惠民医院、防治艾滋病结核病为主线，我市卫生工作在解决民生问题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　　
郭国明在座谈中对卫生部门解决民生问题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强调，解决民生问题要注重实效，要学会用反思的方法，从取得的实际效果上反思民生问题的解决情况，看哪些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哪些工作力度还不够，哪些成功的经验可以推广，要找准问题，改进工作，推进解决民生问题工作评价活动的深入开展，以取得的实际效果来检验民生问题的解决情况。要在建立长效机制上求突破，把解决民生问题工作评价活动转化为日常工作，使我们的职能部门和工作人员靠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和无私奉献精神，靠贴近群众深入一线的扎实作风，靠各级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靠种种创新的做法，推进民生问题的解决。解决民生问题，要深入基层倾听民声，根据民意研究问题，在与群众的交往中使民生问题得以解决。
2008年全市新农合筹资工作开始
10月上旬,我市召开新农合例会安排布署2008年新农合筹资工作。根据安排，2008年新农合筹资工作将于10月中旬开始，2007年10月31日前完成筹资任务， 2008年1月1日按时启动补偿程序。
在筹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下原则：一是严格坚持农民自愿参加的原则，不允许以任何形式强制农民参加合作医疗；二是参加合作医疗人员必须具有当地农业户口，同一公民不能既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又参加新农合，不能同时享受两种以上社会医疗保障待遇；三是在筹资过程中不允许任何部门、单位、个人代农民垫付合作医疗资金，套取财政配套资金，农民上一年家庭账户结余资金不能返还现金或冲抵下一年度的个人参合缴费。
会议要求，各县市区要明确责任，加快进度，切实将筹资工作落到实处；要充分宣传好国家、省、市的新农合政策和要求，使广大农民明白参加合作医疗的好处；要确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按时到位，切实搞好筹集资金管理，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借支挪用；要抓好对特殊群体的参合救助，切实保护农村弱势群体利益。
截止10月26日，我市6县市及4城区共有173.26万农民缴资参合，其中武陟县、温县、修武县参合农民已达90%以上,其他县市区筹资工作也正抓紧进行。

	新农合市级定点医疗机构2007年第三季度医疗服务情况通报

	统计时间：2007年6月26日至2007年9月25日

	定点医疗机构
	住院   人次
	住院总  费用   （万元）
	有效医  疗费用  （万元）
	农民自付医疗费用（万元）
	自付医疗费用占医疗总费用的比例
	人均医 疗费用（元）

	焦作市人民医院
	826 
	537.03
	416.76
	120.27
	22.40%
	6502

	焦作市第二人民医院
	1038 
	740.32
	559.98
	180.34
	24.36%
	7132

	焦作市中医院
	193 
	63.97
	55.44
	8.53
	13.33%
	3315

	焦作市第五人民医院
	37 
	16.61
	15.10
	1.51
	9.09%
	4489

	焦作市疾控中心    （结防所）
	15 
	5.97
	5.23
	0.74
	12.40%
	3980

	焦作市妇幼保健院
	98 
	26.71
	22.19
	4.52
	16.92%
	2726

	焦作市五官医院
	93 
	24.76
	22.74
	2.02
	8.16%
	2662

	焦作市第三人民医院
	72 
	43.16
	32.63
	10.53
	24.40%
	5994

	焦作市第四人民医院（原铁路医院）
	4 
	1.39
	1.31
	0.08
	5.76%
	3475

	焦作市卫校附院
	88 
	27.71
	22.95
	4.76
	17.18%
	3149

	解放军第91中心医院
	825 
	621.08
	471.29
	149.79
	24.12%
	7528

	焦煤集团中央医院
	311 
	157.68
	129.96
	27.72
	17.58%
	5070

	焦作市精神病医院
	27 
	5.85
	5.24
	0.61
	10.43%
	2167

	马村区偏瘫专科医院
	35 
	8.31
	7.84
	0.47
	5.66%
	2374

	马村区人民医院
	16 
	3.82
	3.30
	0.52
	13.61%
	2388

	中站区人民医院
	
	　
	　
	　
	　
	　

	合      计
	3678 
	2284.37
	1771.96
	512.41
	22.43%
	6211


焦作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使用情况报表

	县（市）
	全年基  金总额   （万元）
	全年累计补偿总人次(人)
	全年累计补偿总费用     (万元)）
	全年累计医疗总费用（万元）
	住院(大额)
	门诊(慢性病)
	门诊(小额)
	达到封顶线人次数 (人次)
	风险基金提取总额   （万元）

	
	
	
	
	
	补偿人次数(人次)
	医疗总费用(万元)
	补偿费用(万元)
	补偿人次数(人次)
	医疗总费用(万元)
	补偿费用   (万元)
	补偿人次数 (人次)
	医疗总费用 (万元)
	补偿费用 (万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武陟县
	3740.59
	137143
	1894.44
	
	21301
	5215.82
	1650.90
	
	
	
	115842
	278.90
	243.54
	148
	150.60

	温  县
	2451.13
	254454
	1138.42
	
	22883 
	2773.14
	861.29
	
	
	
	231571
	277.48
	277.13
	36
	164.67

	孟州市
	1837.21
	209971
	971.39
	
	13875 
	2855.23
	745.21
	
	
	
	196096
	229.24
	226.18
	49
	145.31

	沁阳市
	2208.37
	181240
	1092.68
	
	14096
	3048.14
	837.53
	
	
	
	167144
	255.88
	255.15
	75
	157.01

	博爱县
	2148.47
	259721
	1174.93
	
	16695
	3150.94
	891.15
	
	
	
	243026
	289.63
	283.78
	27
	161.55

	修武县
	1320.12
	183709
	566.97
	
	6942 
	1648.14
	433.34
	347
	1.47
	0.44
	176420
	133.19
	133.19
	37
	36.96

	市城区
	799.24
	55221
	351.50
	
	4394
	1367.05
	299.72
	
	
	
	50827
	53.88
	51.78
	10
	

	合  计
	14505.13
	1281459
	7190.33
	
	100186
	20058.46
	5719.14
	347
	1.47
	0.44
	1180926
	1518.20
	1470.75
	382
	8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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